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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劳动合同”离我们还远么

主持人:

今年 3 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发出 《关于订立电子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函》， 文件明

确：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允许北京率先开始推广使用电子劳动合同。

而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透露， 目前正在着手这

方面的探索。

那么， 电子劳动合同究竟有哪些好处？ 它离我们还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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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青年报 》 报道 ，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消息， 将在北京推广使用

电子劳动合同。

同时， 北京还将结合优化
营商环境、 开展便民利企服务

的相关要求， 逐步推广电子劳
动合同在不同场景的应用， 搭

建全市统一的电子劳动合同管

理平台。 据悉， 这在全国也是
首开先河。

电子劳动合同本质上与纸

质劳动合同完全相同。 但纸质

合同签署时间长， 并涉及人员
往返、 快递邮寄以及存储等成

本。

今年 3 月，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发出 《关于订立电子
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函》， 文件

明确：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一致， 可以采用电子形式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 允许北京率

先开始推广使用电子劳动合同。

同时， 文件还明确： “采
用电子形式订立劳动合同， 应

当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可视为书面形式的

数据电文和可靠的电子签名 。

用人单位应保证电子劳动合同
的生成、 传递、 储存等满足电

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
求， 确保其完整、 准确、 不被

篡改。 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和

上述要求的电子劳动合同一经
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劳动
合同的约定， 全面履行各自的

义务。”

据了解， 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一直积极推动电

子劳动合同的应用。 目前， 已
有部分企业在电子劳动合同上

有了初步的探索和应用。 京东

集团早在两年前就开发了自己
的电子合同管理系统， 已经在

员工入职、 合同签订、 岗位调

转、 员工离职、 人事证明等场
景中实现了全流程的电子化签

署， 北京地区的 3 万名员工全
部签署了电子劳动合同。

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则借助

于第三方力量来实现电子劳动
合同的应用。

目前，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正在开展调研， 深

入了解企业自建电子劳动合同

签署系统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建立的第三方管理平台的运行

情况， 积极推动电子劳动合同
在政务管理服务事项中的应用。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理想的状
态是， 电子劳动合同统一上传

至一个平台， 在审核相关材料
时， 各部门可以通过信息互通

的方式获取数据， 既提高了效

率， 也省去了办事人员往返奔
波之苦。”

北京将在全国率先推广使用电子劳动合同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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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以前我们购物都需要

去实体商店进行挑选和付款， 如今

有了电商平台， 人们越来越习惯点

击鼠标的购物方式。

而合同的电子化， 首先体现在

签署环节可以做到 “非接触”， 这

在类似疫情这样的特殊情形下显得

格外重要。

从法律层面来看 ， 我国早在

2005 年就实施了 《电子签名法 》，

该法明确， “为了规范电子签名行

为， 确立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维

护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 ， 制定本

法”。

依据 《电子签名法》 和 《合同

法》 等相关法律， 一份规范的电子

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 电子合同可以避免合同

的损毁灭失以及一方擅自对合同进

行伪造或篡改。

由于纸质合同本身的特性， 导

致现实中我们会遇到一方伪造、 篡改

合同或者合同损毁、 灭失的情况， 这

就可能引发纠纷， 或者使得已有的纠

纷复杂化。

而电子合同只要系统安全稳定，

合同理论上可以永久保存， 且无法进

行伪造和篡改， 也不会随着时间流逝

和保管不当造成内容难以辨识等情

况。

再次， 通过合同的电子化， 给单

位的用工管理提供了诸多便利。 以往

的纸质合同， 所有的查询、 检索、 分

类、 归档、 续约提醒、 履约状况提醒

等， 都需要人工完成。

而一旦合同电子化， 这些工作都

可以在系统内快速完成， 这对于用工

数量较大的用人单位就显得尤为重

要。

最后， 合同的电子化也便于行政

机关的检查和执法， 便于一旦发生纠

纷后对案件的处理。

电子合同好处多

电子合同可以避免合同的损毁灭失以及一方擅自对合同进行伪造或

篡改，也给单位的用工管理提供了诸多便利。

劳动合同“电子化”还需假以时日

和晓科 ： 随着科技的发展 ，

我们生活中 “电子化” 的场景越

来越多。有些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

应用场景，比如通过扫码来进行移

动支付， 用移动支付坐公交车、乘

地铁， 这在 20 年前恐怕是难以想

象的。

因此我认为，无论劳动合同还

是其它民商事合同，“电子化”是未

来的方向，近年来也有不少企业投

身这一行业进行开拓。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劳动合同

的“电子化”还需假以时日。

首先，劳动合同“电子化”的前

提是对于劳动合同的重视。而对劳

动关系严格要求合同化，则是伴随

《劳动合同法》在 2008 年的实施才

开始的。

通过这么多年的普法、 执法，

无论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的劳动

合同意识都大为增强，这是劳动合

同“电子化”的基础。

其次，劳动合同“电子化”需要

相关机制的配套，包括电子合同签

署和管理系统的建设，对维护费用

的承担达成共识等等。

最后，劳动合同“电子化”还需

要电子合同展现出更多优势。

毕竟劳动合同一般只有几页

或者几十页，其内容也相对较为格

式化，签署和保存这样的合同成本

极低。

因此，电子合同必须能够在签

署、保存以及后续的维护、检索等

方面展现出显著的优势，才能吸引

更多用人单位来使用。

电子合同必须能够在签署、保存以及后续的维护、检索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优势，才能吸引更多用人单

位来使用。

潘轶： 合同的电子化的确有不

少好处 ， 其应用前景是比较广阔

的， 但首先面临 “电子化” 由谁实

施的问题。

具体到劳动合同领域， 就是电

子劳动合同的存储、 维护和管理应

当由谁负责。

从目前电子合同的实施情况来

看， 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企业自建系统， 这就

需要企业投入人力、 物力和财力进

行研发、 维护和更新， 比较适合员

工人数较多的大中型企业， 其好处

是系统由企业完全掌握，可以“度身

定制”。

第二种是第三方企业建设系

统，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

企业和电子合同系统， 至于市场接

受度如何，还有待观察，这种模式比

较适合中小微企业。

就劳动合同来说， 还可能存在第

三种方式， 就是由劳动主管部门建设

电子劳动合同系统， 将辖区内所有用

人单位的电子劳动合同纳入其中，这

样也便于后续的管理。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 显然都有别

于以往的纸质合同。

原先纸质合同往往由双方进行现

场签署，然后各自保管合同，本身并不

复杂，也几乎没有什么额外成本。

但是如果用电子合同的方式，其

实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电

子合同必须保证签署双方和合同内容

的真实性， 因此有着必要的多重审核

验证程序。

包括对双方当事人的验证、 对电

子签名和企业电子签章的验证， 合同

签署后还需长期进行存储和管理。

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如何承担，

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存储管理由谁负责

合同的电子化的确有不少好处，其应用前景是比较广阔的，但首先面

临“电子化”由谁实施的问题。


